中粮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度下属用煤企业煤炭供应商招募公告

（招募公告编号：SOIS-ZLMT-ZM-2601）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度下属用煤企业常年采购生产用煤，公开邀请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采购活动。
1.供应商招募简介

1.1 项目名称：中粮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度下属用煤企业生产用煤采购项目

1.2 采购人：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釆购代理机构：上海东方投资监理有限公司
1.4 釆购项目资金落实情况：自筹资金，已落实

1.5 采购项目概况：本项目受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授权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各专业化公司联合统一采购生产所需的煤炭，具体采购工厂及指标参数详见采购范围。
2.供应商招募范围及相关要求

2.1 采购范围：中粮集团各专业化公司下属工厂使用的煤炭，使用工厂详见下表：

	序号
	专业化公司
	煤种
	工厂名称
	工厂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试用量（吨）

	1
	中粮生物科技
	烟煤
	广西中粮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
	广西北海市合浦工业园606号
	阚工
	18715201118
	5000

	2
	
	烟煤
	中粮生化能源（龙江）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白山工业园区
	方工
	13704525454
	/

	3
	中国纺织
	烟煤
	东莞福田绿洲供热有限公司
	东莞市沙田镇稔洲村环保城环保中路
	朱工
	13609679705
	5000

	4
	中粮贸易
	烟煤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大连热力分公司
	辽宁省大连保税区北良港9层
	孙工
	13478440519
	/

	5
	中粮粮谷
	烟煤
	中粮麦芽（大连）有限公司
	辽宁省大连普兰店经济开发区
	刘工
	13998594057
	/

	6
	中粮糖业
	褐煤
	中粮糖业辽宁有限公司
	辽宁省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中粮大道1号
	段工
	18604179604
	2000


	7
	
	沫煤
	中粮（唐山）糖业有限公司
	唐山市曹妃甸工业区二港池西岸
	肖工
	18231535777
	2000

	8
	
	烟煤
	中粮糖业漳州有限公司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深沃村兴港南路8号
	段工
	18604179604
	2000

	9
	
	动力煤
	中粮屯河博州糖业有限公司
	新疆博乐市边境经济技术合作区青达拉路13号
	李工
	13399072872
	1000

	10
	
	动力煤
	中粮屯河新源糖业有限公司
	新疆伊犁州新源县肖尔布拉克街73号
	袁工
	15309998500
	1000

	11
	
	动力煤
	中粮屯河伊犁新宁糖业有限公司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维吾尔玉其温镇玉其温街26号
	罗工
	18099506537
	1000

	12
	
	动力煤
	新疆四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可克达拉市六十六团五零路
	张工
	18999570838
	1000

	13
	
	动力煤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额敏糖业分公司
	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桥南工业区
	田工
	13579798202
	1000

	14
	
	动力煤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奇台糖业分公司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乌奇公路2区12丘48幢  
	巩工
	13689922518
	1000

	15
	
	动力煤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焉耆糖业分公司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回族自治县325省道客运站对面2019号
	王工
	13345335199
	1000

	16
	
	烟煤
	中粮屯河乌什果蔬制品有限公司
	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阿克托海乡十三村
	何工
	15276689960
	300

	17
	
	烟煤
	内蒙古中粮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巴音淖尔市磴口县高科技食品工业园区
	李工
	13947833459
	500

	18
	
	烟煤
	中粮屯河临河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巴音淖尔市临河区乌兰图克镇
	陈工
	13654785968
	500

	19
	中粮油脂
	硫化床煤
	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建港路39号
	王工
	19177723302
	1000

	20
	
	链条炉煤
	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建港路39号
	王工
	19177723302
	1000

	21
	
	烟煤
	中粮黄海粮油工业（山东）有限公司
	山东省日照市岚山港北
	卜工
	13306337102
	1000

	22
	
	烟煤
	中粮祥瑞粮油工业（荆门）有限公司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经济开发区
	赵工
	18672403601
	500

	23
	
	烟煤
	中粮油脂（广元）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中国食品产业发展重点园区
	王工
	13551642280
	500

	24
	中粮家佳康
	沫煤
	中粮家佳康（赤峰）有限公司
	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各养殖场
	王工
	13015182233
	/

	25
	
	无烟煤
	中粮家佳康（吉林）有限公司
	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
	杨工
	18844816828
	/

	26
	
	块煤
	中粮家佳康（张北）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张北县经济开发区燕北路10号
	马工
	18133885093  
	/

	27
	中企油脂
	烟煤
	中储粮油脂工业盘锦有限公司
	辽宁省盘锦市辽东湾新区荣兴港区韦四路
	张工
	18704263421
	/


2.2 供应商招募目标：选取符合要求的煤炭供应商进入中粮集团煤炭供应商库，公开邀请库内供应商参与不定期进行的煤炭采购项目。

2.3 供应商准入合格后，自下月起根据采购人需求参与煤炭采购项目的报价，同时根据自身能力情况，选择是否参与其他工厂的采购报价。新供应商首次成交后根据对应企业需要确定与否进行试用，如需试用则最大成交量不超试用量。

2.4 各专业化公司每年对库内供应商进行考核管理，主要考核已入库的合格供应商参与报价的响应程度以及履约供货等情况，综合确定合格及退出情况，退出的供应商将自动停止对应采购人报价资格。

2.5 煤炭货物质量标准或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参照本公告附件（二），最终采购煤炭指标及其他要求以发出的采购文件为准。
3.供应商资格要求

3.1 供应商应依法设立且满足如下要求：

（1）资质要求：凡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供应商，具有提供采购货物和服务的资格和能力，具有有效期内营业执照的国内供应商均可参与采购活动。

（2）财务要求：供应商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没有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执照、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吊销资质证书状态；没有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提供近一年（2025年度）财务报告（包含：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或供应商开户行为其出具的（2025年度）银行资信证明。
（3）业绩要求：2025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以来，具有煤炭供货的业绩（包括合同以及对应的发票的扫描件）。业绩合同必须是完整的一份，同时必须清晰体现出合同签订时间、合同标的、价格等评审要素。

（4）运输能力：具备火车或汽运或海运发运的能力（提供具备运输能力承诺书）。

（5）信誉要求：参与供应商不得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证明材料要求：提供以下网站的查询记录截图）：①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xinyongfuwu/zhongdashuishouweifaanjian/）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②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③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站（https://zxgk.court.gov.cn/shixin/）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为准）。

（6）其他要求：

①未被中粮集团、中粮各专业化公司列入黑名单或惩戒名单，被列入专业化公司黑名单的不得提供报价；

②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包或者未划分标包的同一采购项目采购。

3.2 供应商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处于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执照、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吊销资质证书状态；

（2）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4.供应商资格文件的递交

4.1 有意参加供应商招募活动的单位，请将资格证明文件的材料按顺序提供加盖公章并扫描成一份完整的PDF格式文件提交上传至采购代理机构电子邮箱：wangly@sois.sh.cn
注：供应商最终资格的确认以评审小组组织的资格审查为准。

4.2 供应商递交的供应商招募活动的资格证明文件在当月的煤炭采购活动中同步进行评审，供应商资格符合招募要求的，审核通过后可以参与后续相应工厂的煤炭采购活动。

5.后续事宜

供应商准入合格后,可参与采购人后续组织的煤炭谈判或其他方式的采购活动（具体以后续项目采购文件为准）。

后续采购活动将通过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https://ecai.cofco.com/web-portal/index.html#/home）发起，请有意向的供应商需提前熟悉平台注册和响应报价的操作流程。具体操作指引如下（如遇平台技术更新，以平台要求准确）：

5.1.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采用全流程电子化采购方式，请供应商认真学习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发布的相关操作手册，在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注册绑定，办理CA认证证书等，并认真核实数字认证证书情况确认是否符合本项目电子化采购流程要求。

CA认证证书服务热线：白天拨打4009197888、晚上拨打010-58515511。
平台技术支持服务热线：020-28186098（人工服务时间：工作日8:00-18:00，非工作日9:00-12:00，14:00-18:00。）
5.1.1 操作手册下载
供应商登录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帮助中心”—“操作指南”—“ 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操作手册”下载《中粮集团数字化采购管理平台建设项目用户使用手册-供应商》、《CA证书申请-供应商》手册。
5.1.2 注册
供应商登录中粮 E 采供应链采购平台在“平台登录入口”选择“供应商登录”注册登录，按照《中粮集团数字化采购管理平台建设项目用户使用手册-供应商》指引完成用户注册及登录。
5.1.3 办理 CA 认证证书
供应商登录中粮 E 采供应链采购平台查阅右侧漂浮栏点击 “CA 办理”-“证书新办”登录后按照程序要求办理。
5.1.4 驱动、客户端下载
供应商登录中粮 E 采供应链采购平台“帮助中心”—“工具软件”下载—“中粮 E 采供应链采购平台驱动管理工具”下载相关驱动并全部安装。
供应商登录中粮 E 采供应链采购平台“帮助中心”—“工具软件”下载—“中粮 E 采平台投标文件编制工具”下载相关驱动并全部安装。（以上服务热线、相关操作指引、驱动、客户端若与平台系统中不一致，以平台发布最新服务热线、相关操作指引、驱动、客户端为准。）
5.2编制电子响应文件
供应商应严格按照响应文件组成要求内容制作电子响应文件并进行线上响应。响应文件内容混做将无法正常评审，其响应文件可能被视为无效；供应商应使用“投标文件编制”软件系统编制电子响应文件并进行线上投标/响应，供应商电子响应文件需要加盖电子签章并加密处理，如由于系统原因无法按照要求在电子响应文件中加盖电子签章和加密，请及时通过技术支持服务热线联系技术人员。
在软件系统编制电子响应文件时，导入上传需注意响应文件、可编辑版响应文件分别导入，报价一览表在“投标文件编制”工具直接响应，无需上传文件。
5.3 提交电子响应文件
供应商应于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在中粮 E 采供应链采购平台提交电子响应文件，上传电子响应文件过程中请保持与互联网的连接畅通。 
6.监督联系方式

监督人：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联系人：吴义春

办公电话：15212127258

电子邮箱：wuyichun@cofco.com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举报电话：010-65047895

7.联系方式
采购人：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仙台大街1717号

联系人：常工、石工

电话：15981672233、15704428686

电子邮箱：changzhaofeng@cofco.com
采购代理机构：上海东方投资监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秀文路898号西子国际中心4号楼

联系人：王立彦
电话：13817611218
电子邮箱：wangly@sois.sh.cn
附件（一）资格证明文件材料格式
1.资质要求：凡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供应商，具有提供采购货物和服务的资格和能力，具有有效期内营业执照的国内供应商均可参与采购活动。（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开户行证明）

2.财务要求：供应商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没有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执照、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吊销资质证书状态；没有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提供近一年（2025年度）财务报告（包含：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或供应商开户行为其出具的（2025年度）银行资信证明。

3.业绩要求：2025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以来，具有煤炭供货的业绩（包括合同以及对应的发票的扫描件）。业绩合同必须是完整的一份，同时必须清晰体现出合同签订时间、合同标的、价格等评审要素。

4.信誉要求：参与供应商不得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证明材料要求：提供以下网站的查询记录截图）：①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xinyongfuwu/zhongdashuishouweifaanjian/）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②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③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站（https://zxgk.court.gov.cn/shixin/）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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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承诺书

致：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投资监理有限公司 

本单位郑重承诺，截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我单位不存在下列有效情形： 

1.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以信用中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为准）

2.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的（以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为准）；
3.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为准）。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4.未被中粮集团、中粮各专业化公司列入黑名单或惩戒名单；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包或者未划分标包的同一采购项目采购；
如后期采购人检查发现存在与我方有关联关系企业共同参与同一项目或者标包的，我单位愿意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处罚：
（1）被列入永久惩戒名单（黑名单）；
（2）已经成交的，取消其成交资格；
（3）已经签订合同的，给予合同估算价格20%的处罚。

6.未处于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执照、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吊销资质证书状态；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本单位拟参加中粮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度下属用煤企业生产用煤采购项目，本单位信誉良好，能够准时发运货物、保证运输通畅，具备          （火运/汽运/海运）运输能力！

                    供应商名称：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6.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

供应商名称：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扫描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头像面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国徽面


供应商名称：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姓名、身份证号）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单位名称）   的     （姓名、身份证号）             为我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参加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度下属用煤企业生产用煤采购项目（项目名称）的采购活动。代理人在响应、开启、评审、合同谈判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
委托期限：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头像面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国徽面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头像面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国徽面


                      供应商名称：                           （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各个用煤企业煤炭货物质量标准或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注：以下煤炭参数及质量标准要求为参考范围，具体以企业实际需求为准）。
一、广西中粮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烟煤

（1）技术参数及质量要求

	专业化公司
	使用单位
	煤种
	技术要求
	运输方式

	中粮生物科技
	广西中粮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
	烟煤
	1.热值：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Q≥4300 卡/克

2.硫含量：全硫(S)≤0.8%

3.灰分：27%≤灰分(A)≤40%

4.挥发分：33%≤挥发分(V)≤40%

5.全水分：≤12%

6.其他特殊要求：颜色：灰黑色（采购招标：按收到基低位发热量(Q)5000 卡/克报价）
	汽运


（2）报价要求

①收到基低位发热量：所述价款为原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等于5000卡/克的价款,如烟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高于或低于5000卡/克时，按照如下折价方法确定单价：4700卡/克≤Q≤5200 卡/克按到货卡数进行结算（合同单价/5000 为结算单价）；4500卡/克≤Q＜4700卡/克按到货卡数×结算单价×0.99结算；4300卡/克≤Q＜4500 卡/克按到货卡数×结算单价×0.97 结算； Q≥5200 卡/克按5200卡/克进行计算（合同单价*5200/5000 为结算单价）。单批次收到基低位发热量＜4300 卡/克，拒收。

②硫（S）：含硫 S≤0.8%，含硫S＞1.0%拒收，每超过0.1%按照吨煤降低10元折算单价，不足0.1%部分按比例计算，保留小数点后2位小数。

③挥发分(V)：挥发分 33%≤V≤40%，挥发份(V)＜12%或＞37%拒收，每超出控制范围1%，总重量扣罚0.5%，不足1%部分按比例计算，保留小数点后2位小数。
④全水分(M)：全水分(M)≤12%，超出标准的，需方依据煤炭行业规则按1:1进行重量折扣，全水分(M)＞13%拒收，内水>4%拒收。
⑤灰分(A)：27%≤A≤40%，超出标准的灰分 A<22%或A>40%拒收，每超出控制范围1%，本批次总重量扣罚1%，不足1%部分按照比例计算，保留小数点后2位小数。
以上与质量不符的扣款和折重的约定，同时并列执行；以上所产生的一切款项，由需方通知供方后，在供方货款中直接扣除。

二、中粮生化能源（龙江）有限公司烟煤

质量要求及折扣标准

质量要求：低位热值≥4900，硫含量（%）≤0.7，挥发分（%）≥32，灰分（%）≤18，水分（%）≤14，颗粒≤80mm，30%≤0-2mm面煤粒度≤40%，10-50mm粒度块煤≥60%

折扣标准：进厂煤炭经检验单批发热量≥4700卡/克进入加权平均计算，结算价格：

1.加权平均发热量≥4900卡/克，含税、含运费到厂价（合同价）元/吨；

2.4800卡/克≤加权平均发热量＜4900卡/克，含税、含运费到厂价（合同价/发热量标准值 4900卡*实际发热量，结算单价保留两位小数四舍五入后结算）元/吨；

3.4750卡/克≤加权平均发热量＜4800卡/克，含税、含运费到厂价（合同价/发热量标准值4900卡*4750卡，结算单价保留两位小数四舍五入后-10元/吨结算）元/吨；

4.4700卡/克≤加权平均发热量＜4750卡/克，含税、含运费到厂价（合同价/发热量标准值4900卡*4700卡，结算单价保留两位小数四舍五入后-20元/吨结算）元/吨；

单批发热量低于 4700卡/克，拒收及退货，退货所发生的费用由供方承担，如因需方原因导致无法退货的，双方协商解决。

其它理化指标：供方供煤粒度、灰分、挥发份中任何一项不符合合同约定，在不影响需方生产使用的前提下，单项每吨扣款5元结算；如果需方认为该质量不达标影响需方生产使用，需方有权要求供方退货，供方应自行承担退货的费用。
三、东莞福田绿洲供热有限公司烟煤
	煤质指标
	验收基准
	检测标准
	结算价格及扣款基准
	拒收及扣款基准

	低位发热量
(收到基)
	≥5000大卡/公斤
	GB/T 213-2008
	4900-5100大卡/公斤：每吨煤按实测低位发热值×    元/大卡计煤价
5100大卡/公斤以上一律按
5100大卡/公斤计算.

	4900大卡/公斤以下拒收，已入库部分：每吨煤按实测低位发热值×     .元/大卡计价。另按与5000大卡/公斤相比的热值差和煤价     .元/大卡的2倍计算扣费。每吨煤扣款金额为：热值差（5000大卡/公斤－实测低位发热值）×2倍×   元/大卡。

	全水份
(收到基)
	≤12%
	GB/T 211-2007
	12%以上，按与12%相比的水份超重值和煤价计算扣费。并且，扣除水份超重值后，不调整剩余煤炭的热值。每吨煤扣款金额为：（水份实测化验值－12%）×煤价。
	14%以上拒收，已入库部分按与12%相比的水份超重值和煤价的1.5倍计算扣费。而扣除水份超重值后，不调整剩余煤炭的热值。每吨煤扣款金额为：（水份实测化验值－12%）×1.5×煤价。

	外水
	
	
	
	8%以上拒收，已入库部分按与8%相比的水份超重值和煤价的1.5倍计算扣费。而扣除水份超重值后，不调整剩余煤炭的热值。每吨煤扣款金额为：（水份实测化验值－8%）×1.5×煤价

	含硫量
(收到基)
	≤0.5%
	GB/T 214-2007
	
	0.5%以上拒收，已入库部分按含硫量以≤0.5%为标准，每超0.01%，扣款2元/吨，每吨煤扣款计算公式为：（含硫量实测化验值－0.5%）×10000×  2  元/吨。

	灰分
	15%～23%
	GB/T 212-2008
	20%-21%，按与20%相比的灰分值差和煤价计算扣费。每吨煤扣款金额为：（灰分实测化验值-20%）×0.33×煤价。
	23%以上拒收，已入库部分按与23%相比的灰分值差和煤价计算扣费。每吨煤扣款金额为：（灰分实测化验值-23%）×1.0×煤价。

	挥发份
(空气干燥基)
	25%~35%
	GB/T 212-2008
	
	25%以下拒收，已入库部分按与25%相比的挥发份值差和煤价计算扣费。每吨煤扣款金额为：（25%－挥发份实测化验值）×0.5×煤价。


四、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大连热力分公司烟煤
（1）技术参数及质量要求
	专业化公司
	使用单位
	煤种
	质量指标（以收到基为标准）
	指标数值
	拒收数值
	运输方式

	中粮贸易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大连热力分公司
	烟煤
	低位发热量
	≥5000KCal／Kg
	≤4850KCal／Kg
	海运、汽运

	
	
	
	全水
	≤12.0%
	＞17.0%
	

	
	
	
	灰分
	≤23%
	＞25%
	

	
	
	
	挥发分
	25%-35%
	＜20%,＞40%
	

	
	
	
	硫分
	≤0.6%
	＞0.8%
	

	
	
	
	灰熔点（ST）
	≥1350℃
	＜1350℃
	

	
	
	
	粒度
	≤25mm
	＞50mm
	


（2）报价要求

报价须包含船运至大连北良港12号或13号泊位靠泊的到货价并在泊位将货物卸离船舶或其他允许的运输方式，经捣载运输至买方煤场并卸货的作业费用，其中港杂费（含二次倒运）分别为海运48.5元/吨，汽运46.5元/吨。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可选择一票制或两票制报价，采用两票制报价的，在报价栏填写总价，并须在补充说明中注明货款和运费的分项价格和各自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

（3）交货地点、供货期：

①无论何种运输方式，交货地点均为大连北良港买方煤场。

②北良港12号或13号泊位最大可停靠5万吨散货船,吃水不超13.2米。
五、中粮麦芽（大连）有限公司烟煤
（1）技术参数及质量要求
	专业化公司
	使用单位
	煤种
	质量指标
	指数指标
	拒收指标
	运输方式

	中粮粮谷
	中粮麦芽（大连）有限公司
	烟煤
	总水分
	≤30%-灰分(其中灰分≤12%)
	总水分+灰分＞32%
	汽运、铁运到厂

	
	
	
	灰分
	≤12%
	＞14%
	

	
	
	
	挥发分
	≥30%
	
	

	
	
	
	粒度δ
	3mm以下≤15%
	不允许超过80mm
	

	
	
	
	粘结性
	≤3类
	

	
	
	
	硫含量
	≤ 0.5%
	

	
	
	
	低位发热值
	5500Kcal/Kg≥低位发热值Ｑydw≥4800Kcal/Kg
	


（2）技术规范

①总水分：总水分低于合同值时，正常结算；如实际总水分高于合同值时，每超出1%（取值单位精确到0.1%），结算单价扣8元,总水分加灰分值＞32%时退货。

②空气干燥基灰分（Aad）：灰分低于合同值，正常结算；如实际灰分高于合同值，每超出合同约定值1%（取值单位精确到0.1%），结算单价扣8元；当灰分＞14%时退货。

③空气干燥基挥发份（Ｖad）：挥发分高于合同值，正常结算；如实际挥发份低于合同值，每低于合同约定值1%（取值单位精确到0.1%），结算单价扣5元；当挥发份≤28%退货。

④粒度：粒度含量不超出合同值，正常结算；如实际粒度3mm以下含量超出合同值，每超出合同约定值1%，结算单价扣3元，最大粒度超出合同允许值80mm的，供应商需处理后再接收，否则退货。

⑤粘结性：粘结性低于合同值，正常结算；如实际粘结性高于合同值，每超出合同约定值1类，结算单价扣3元，粘结性超过4类，整批煤炭退货。

⑥空气干燥基全硫（St,ad）：含硫量低于合同值，正常结算；如实际含硫量高于合同值，每超出合同约定值0.1%（取值单位精确到0.01%），结算单价扣10元，当含硫量（全硫）＞0.6%时整批煤炭退货。

⑦低位发热值（ＱyDW）：允许波动范围100Kcal/kg，如在允许范围内视为合格，超出合同约定值部分不额外计费，低于合同约定值-100 Kcal/kg时，按如下公式折算作为结算单价： 

结算单价：合同约定价格÷合同约定低位发热值（QYDW）×实际化验（QYDW）

若低位发热值（QYDW）＜4800Kcal/kg退货。

 ⑧以上指标超出标准时累计叠加扣款。
（2）报价要求
投标单位采用汽运送货到厂需提供一票制13%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投标单位采用铁路送货到厂，煤炭提供13%增值税专用发票，铁路运费等提供相应税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3）交货地点、供货期
交货地点：中粮麦芽（大连）有限公司买方煤场,其中铁运每批到货不多于4车皮。
供货期：自买方发出书面订单之日起15天 。
	分项
	项目
	报价增、减折算值
	预供货指标

	评分
指标
	总水分
	按照报价煤炭化验数据进行折算：以18%为基数，每升高或降低1%按照吨煤升高或降低8元折算单价。
	

	
	灰分（空气干燥基）
	按照报价煤炭化验数据进行折算：以10%为基数，每升高或降低1%按照吨煤升高或降低8元折算单价。
	

	
	挥发份（空气干燥基）
	按照报价煤炭化验数据进行折算：以30%为基数，每升高或降低1%按照吨煤降低或升高5元折算单价。
	

	
	粒度
	按照报价煤炭化验数据进行折算：以3mm以下≤15%为基数，每升高或降低1%按照吨煤升高或降低3元折算单价。
	

	
	粘结性
	按照报价煤炭化验数据进行折算：以2类为基数，每升高或降低1类按照吨煤升高或降低3元折算单价。
	

	
	全硫(空气干燥基)
	按照报价煤炭化验数据进行折算：以0.5%为基数，每升高或降低0.1%按照吨煤升高或降低10元折算单价。
	

	
	低位发热值
	按照报价煤炭化验数据进行折算：以5200kcal/kg为基数，每升高或降低100kcal/kg，吨煤降低或升高13元折算单价。
	


六、中粮糖业辽宁有限公司褐煤
（1）技术参数及质量要求

	专业化公司
	使用单位
	煤种
	技术要求
	运输方式

	中粮糖业
	中粮糖业辽宁有限公司
	褐煤


	1.热值：4200

2.硫含量：≤0.8%

3.灰分：≤25%

4.挥发分：26~36%

5.全水分：≤25%

6.其他特殊要求：颗粒度0-10cm、焦渣特性：一类或者二类、灰熔融性：软化温度 ST（℃）>1380
	汽运


（2）报价要求：

①报价标的为元/吨（含13%税率）一票制，按4200卡/克价格进行提报。

②单价（元/吨）：单吨价格[元/吨].发热量大于等于4200卡/克按照XXX元/吨计算； 大于4200卡时，需要进行奖励，4000-4199卡/克时，需要进行扣款，低于4000卡/克时双方协商。

（3）要求煤种：不限，原煤（褐煤、烟煤），若经核实相关化验结果不符合需方质量标准要求或是不符褐煤指标情况将停止该批次货物供货及结算，剩余货物清运出场期间所产生的费用均有供方负责，需方有权追究供方违约责任、供方须承担赔偿由此所致的需方生产影响及经济损失。不合格品的货款，需方将不予支付货款并作退货处理。前述违约金及赔偿损失金额，需方有权自履约保证金及应付货款中扣除，不足部分，供方负责3日内补足。

（4）不达标货物处置
①发热量扣款标准
1）发热量≥4300卡时，以4200卡报价单卡为准，每吨单价增加报价单卡价格*0.5*100 

2）发热量介于4200卡-4299卡时，以4200卡报价单卡为准，4200卡报价单价+单卡价格*（化验卡数-4200卡）*0.5

3）发热量介于4100卡-4199卡时，以4200卡报价单卡为准，每吨单价为报价单卡价格*化验卡数结算
4）发热量介于4000卡-4099卡时，以4200卡报价单卡为准，4200卡报价单价-单卡价格*（4200卡-化验卡数）*2

5）发热量＜4000卡时，根据需方要求退货或由双方协商处理。
②退货处理说明
1）已被退货煤炭，若供方再次运送进场，若发现该情况，需方将一次性扣货款5万元。
2）入场化验合格，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影响需方生产及锅炉运行指标，需方将要求该批次剩余煤炭作退货处理，供方需承担需方运营损失赔偿责任。
3）当硫含量≤0.8%时为合格，按标准计价，当含硫量＞0.8%时，拒收，退货处理。
4）当水分≤25%，按标准计价，当水分＞25%时，超出部分按照当批化验数量折扣（如100吨化验指标全水分为26%，折扣数量为100吨*（26%-25%）=1吨）。应结算数量为实际供货数量扣除折扣数量。

5）当挥发分含量26~36%时为合格，按标准计价，超出范围，拒收退货处理。

6）当灰分含量≤25%时为合格，按标准计价，当灰分含量＞25%时，拒收退货处理。
7）颗粒度：0-10cm；如超过该范围，供方需到现场处理，否则退货。
8）灰熔融性软化温度ST（℃）>1380，抽检超过三次不合格，供应商考核列入观察名单，半年内禁止参与需方同品类项目投标工作。

③煤炭到场使用后，对应该批煤炭产生蒸汽量进行考核结算，吨汽耗煤量基础指标0.183（单台炉）0.19（两台炉），若本月对账结果吨汽耗煤量平均指标超出0.183（单台炉）0.19（两台炉）的部分所对应的煤炭数量，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选择其一进行处理：

1）多使用煤炭数量按合同价格计算金额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若履约保证金金不足扣款金额，供方补齐相应金额款项；

2）供方补齐多使用的煤炭数量，需满足本合同“第二条”质量标准。

考核结算指标以工厂使用部门根据生产报表提供的数据为准。

七、中粮（唐山）糖业有限公司沫煤
（1）技术参数及质量要求

	专业化公司
	使用单位
	煤种
	技术要求
	运输方式

	中粮糖业
	中粮（唐山）糖业有限公司
	沫煤
	1.热值：≥5000KCal／Kg

2.硫含量：≤0.4%

3.灰分：≤12.5%

4.挥发分：≤37%

5.全水分：≤18%

6.其他特殊要求：3-10mm颗粒90%以上
	汽运


2）报价要求

①报价标的为元/吨（含13%税率）一票制，按5000卡/克价格进行提报

②单价（元/吨）：单吨价格[元/吨].发热量大于等于5000卡/克按照XXX元/吨计算； 大于5000卡时，需要进行奖励，4800-4999卡/克时，需要进行扣款，低于4800卡/克时双方协商。
（3）不达标货物处置
①发热量扣款标准
1）发热量≥5100卡时，以5000卡报价单卡为准，每吨单价增加报价单卡价格*0.5*100 

2）发热量介于5000卡-5099卡时，以5000卡报价单卡为准，5000卡报价单价+单卡价格*（化验卡数-5000卡）*0.5

3）发热量介于4900卡-4999卡时，以5000卡报价单卡为准，每吨单价为报价单卡价格*化验卡数结算
4）发热量介于4800卡-4899卡时，以5000卡报价单卡为准，5000卡报价单价-单卡价格*（5000卡-化验卡数）*2

5）发热量＜4800卡时，根据需方要求退货或由双方协商处理。
②退货处理说明
1）已被退货煤炭，若供方再次运送进场，若发现该情况，需方将一次性扣货款5万元。
2）入场化验合格，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影响需方生产及锅炉运行指标，需方将要求该批次剩余煤炭作退货处理，供方需承担需方运营损失赔偿责任。
3）当硫含量≤0.4%时为合格，按标准计价，当硫含量＞0.4%时，拒收退货处理。

4）当挥发分含量≤37%时为合格，按标准计价，当挥发分含量＞37%时，拒收退货处理。

5）当灰分含量≤12.5%时为合格，按标准计价，当灰分含量＞12.5%时，拒收退货处理。
6）当水分≤18%，按标准计价，当水分＞18%时，超出部分按照当批化验数量折扣（如100吨化验指标全水分为19%，折扣数量为100吨*（19%-18%）=1吨）。应结算数量为实际供货数量扣除折扣数量。当水分含量≥22%时，拒收退货处理。
7）颗粒度：3-10cm；如超过该范围10%，供方需到现场处理，否则退货。
③煤炭到场使用后，对应该批煤炭产生蒸汽量进行考核结算，吨汽耗煤量基础指标0.156，若本月对账结果吨汽耗煤量平均指标超出0.156的部分所对应的煤炭数量，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选择其一进行处理：

1）多使用煤炭数量按合同价格计算金额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若履约保证金金不足扣款金额，供方补齐相应金额款项；

2）供方补齐多使用的煤炭数量，需满足本合同“第二条”质量标准。

考核结算指标以工厂使用部门根据生产报表提供的数据为准。
八、中粮糖业漳州有限公司烟煤
（1）技术参数及质量要求

	专业化公司
	使用单位
	煤种
	技术要求
	运输方式

	中粮糖业
	中粮糖业（漳州）有限公司
	烟煤
	1.热值：4500

2.全水分%≤15%、

3.灰分%<30、

4.20≤挥发分%≤35、

5.硫含量%≤1.0、

6.其他特殊要求：颗粒度0-6cm 、灰熔融性 软化温度ST（℃）>1250、焦渣特性：一类或者二类；


	汽运


（2）报价要求：

①报价标的为元/吨（含13%税率）一票制，按4500卡/克价格进行提报。

②单价（元/吨）：单吨价格[元/吨].发热量大于等于4500卡/克按照XXX元/吨计算； 4300-4499（结算单价=报价金额*（1-0.061）需要进行扣款，低于4300卡/克时理论上进行退货处理，不予结算，特殊情况下经过双方协商解决。到场化验，结算以我公司化验室化验结果为准，其余指标超出需求标准理论上做退货处理，特殊情况下经双方协商解决。
要求煤种：烟煤。发货前将货物验收报告发给需求单位，经确认后发货。并提供产地相关证明材料，若经核实相关化验结果及证明材料有伪造或是不符情况将停止该批次物资结算，剩余物资清运出场期间所有费用均有供方负责，并追究法律责任赔偿需方带来的生产影响及经济损失。

不达标货物处置

1、退货处理说明

（1）已被退货煤炭，若供方再次运送进场，若发现该情况，需方将一次性扣货款5万元。

（2）入场化验合格，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影响需方生产及锅炉运行指标，需方将要求该批次剩余煤炭作退货处理，供方需承担需方运营损失赔偿责任。

2.发热量扣款标准

（1）发热量≥4500卡时，以4500卡报价单卡为准

（2）发热量介于4300卡-4499卡时，以4500卡报价单卡为准，结算单价=报价金额*（1-0.061）

（3）发热量＜4300卡时，进行退货处理，不予结算；特殊情况下乙方让步接收结算单价=报价金额*（1-0.061*3）。

（4）到场化验，结算以我公司化验室化验结果为准，其余指标超出需求标准均作退处理。特殊情况下双方协商解决

3.硫（S）：含硫 S≤1%，含硫S＞1.0%拒收。特殊情况下乙方让步接收，每超过0.01%按照吨煤降低5元折算单价。

4.挥发分(V)：挥发分 20%≤V≤35%，挥发份(V)＜20%或＞35%拒收。特殊情况下乙方让步接收。每超出控制范围1%，总重量扣罚1%，不足1%部分按比例计算，保留小数点后2位小数。

5.全水分(M)：全水分(M)≤15%。每超出控制范围1%，总重量扣罚1%，不足1%部分按比例计算，保留小数点后2位小数。

6.灰分(A)：A≤30%，A＞30%的拒收、特殊情况下超出标准的灰分，每超出控制范围1%，本批次总重量扣罚2%，不足1%部分按照比例计算，保留小数点后2位小数。

7.碎块及杂质：颗粒度＞6cm量小于5%，当颗粒度＞6cm量大于5%时，按超出颗粒度的重量核减煤炭量。

8.灰熔融性软化温度ST（℃）>1250，抽检超过三次不合格，供应商考核列入观察名单，半年内禁止参与需方同品类项目投标工作。
9、 中粮屯河博州糖业有限公司

10、 中粮屯河新源糖业有限公司

11、 中粮屯河伊犁新宁糖业有限公司

12、 新疆四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化公司
	使用单位
	煤种
	技术要求
	运输方式

	中粮糖业
	中粮屯河博州糖业有限公司、中粮屯河新源糖业有限公司、中粮屯河伊犁新宁糖业有限公司、新疆四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动力煤
	1.收到基低位发热量Qar.net≥4850
2.全水分M(t)（%）≤24
3.空干基灰分Aad（%）≤9
4.空干基挥发分Vad（%）≥28
5.空干基硫分Sad（%）≤0.8
6.颗粒度：0.5-80mm以上大于85%

伊犁地区煤矿
	汽运


十三、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额敏糖业分公司

	中粮糖业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额敏糖业分公司
	动力煤
	1.收到基低位发热量Qar.net≥4300

2.全水分M(t)（%）≤24.5

3.空干基灰分Aad（%）≤16.5

4.空干基挥发分Vad（%）≥28

5.空干基硫分Sad（%）≤0.24

6.颗粒度：0.5-80mm以上大于85%

伊犁地区、塔额地区煤矿
	汽运


十四、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奇台糖业分公司

	中粮糖业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奇台糖业分公司
	动力煤
	1.收到基低位发热量Qar.net≥5050
2.全水分M(t)（%）≤20

3.空干基灰分Aad（%）≤11
4.空干基挥发分Vad（%）≥28

5.空干基硫分Sad（%）≤0.8
6.颗粒度：2.5-80mm以上大于85%

准东地区煤矿
	汽运


十五、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焉耆糖业分公司

	中粮糖业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焉耆糖业分公司
	动力煤
	1.收到基低位发热量Qar.net≥4850
2.全水分M(t)（%）≤24

3.空干基灰分Aad（%）≤9
4.空干基挥发分Vad（%）≥28
5.空干基硫分Sad（%）≤0.8
6.颗粒度：0.5-80mm以上大于85%

伊犁或准东煤矿
	汽运或铁运


 注：以发布的采购文件规定的指标为准。

	8-11项技术要求

	条款
	项  目
	内容

	验收
	过磅
	以需方过磅数为准办理入库手续。

	
	取样
	需方场地车车取样。

	
	作样频次
	车车化验。

	
	含硫检验频次
	一家供应商一榨期不低于一次。

	
	发热量达到要求
	灰分水分合计指标超标时，灰分每超1%，折扣当批重量的1%，水份超标不折扣。

	
	发热量达不到要求
	按发热量折扣。灰分、水分连续超过限值，视情况可停止进货。发热量低于标准250大卡以上，视作弄虚作假，以次充好。对供方作出加倍扣减杂质并扣除相应保证金的惩戒处理（具体以质量管理制度为准），并保留将供应商拉黑的权利。

	
	挥发分
	每降低1%，拆扣当车重量的1%；降低3%，拒收，要求更换煤源。

	
	硫分
	硫分在要求范围内。超过一次提出警告，连续第二次可停止供货。若因煤源原因无法替代，在经过脱硫达到排放要求的情况下，经使用单位负责人审批后可继续使用。

	
	颗粒度
	符合要求的颗粒度占比每降低1%，折扣当车供货重量的0.5%。降低至10%以上，根据实际情况可停止进货。

	
	折扣方法
	按检验频次对应折扣。货款及运费均按折扣后重量计算。

	
	检测机构
	使用单位检测部门。

	
	复检费用
	供方对使用方检测结果有异议，以有资质的经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结果为准，费用由提出异议方承担。

	运输
	运输组织方
	供货方负责组织运输。

	
	到货要求
	到货车辆必须提供定标时供方所报发货地点磅单，采购方登记车辆信息及发货磅单信息。中标供方更换发货地点的必须征得采购方同意，并重新核算更换地点到货价。未经需方同意自行更换发货地视作作弊。

	
	开票单位
	供货单位。

	
	运票税率
	一票制，13%增值税专用发票

	
	卸车
	供货方负责卸车费用

	
	卸货时间
	晚上不卸货（具体时间段各公司在合同中自行约定）。

	货款结算
	结算周期
	每月15-20日核对上月结算日至本月结算日的到货量，双方确认后供方开据发票挂帐；次月之前全额结算已挂帐货款。

	
	结算方式
	现金结算

	保证金
	合同保证金
	不高于合同额10%。

	
	保证金退付
	合同完成或榨期结束，经核实无应扣保证金事项，退还应退合同保证金，不计息。

	调价机制
	分时段调价
	每两个月根据煤源矿出矿价变动情况及运输价格变动情况调整一次供货价。

	
	分区域调价
	分伊犁片区、塔额片区、准东五彩湾片区、南疆片区分别作市场调研，核算到厂合理价，进行调价。


十六、中粮屯河乌什果蔬制品有限公司

1.技术参数及质量要求

	专业化公司
	使用单位
	煤种
	技术要求
	运输方式

	中粮糖业
	中粮屯河乌什果蔬制品有限公司
	烟煤
	1.热值：≥5200

2.硫含量：≤0.8%

3.灰分：≤25%

4.挥发分：≥28%

5.全水分：≤8%

6.其他特殊要求：颗粒度10-40mm、比例不小于50%
焦渣特性：＜5
煤炭产地：新疆库车地区
	汽运


2.报价要求及到货地点
（1）计量单位：吨，计价货币：人民币（元），报价标的为元/吨（含13%税率）一票制，价格为含税一票到厂价。

（2）到货地点、运输及费用承担方式：供方负责煤炭汽运到中粮屯河乌什果蔬制品有限公司煤场，供煤方负责卸车，卸车费用由供方承担。

3.折扣方式：（1）车车折扣；（2）一千吨核算一次平均指标进行折扣；（3）一个结算期（一个月）核算一次平均指标折扣，货款按折扣后重量计算。（1）-（3）可任选。

（4）发热量指标达到要求时，水分指标只作参考，不作折扣。若灰分超标，每超1%折扣当批重量的1%，并视情况终止供货；

（5）发热量指标达不到要求，水分指标、灰分指标每超1%折扣当批重量的1%，并视情况停止进货；

（6）挥发分、硫分指标需在要求范围内，超过一次警告，连超两次停止供货；若因煤源原因无法替代，在不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经使用单位负责人审批后可继续使用。

4.付款方式：货款全部按以100%电汇方式。货到经需方验收合格后开具13%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按挂帐余额的100%支付货款。

5.合同保证金不高于合同额10%。
十七、内蒙古中粮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1.技术参数及质量要求

	专业化公司
	使用单位
	煤种
	技术要求
	运输方式

	中粮糖业
	内蒙古中粮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烟煤
	1.热值：≥5800

2.硫含量：≤0.4%

3.灰分：≤8%

4.挥发分：≥30%

5.全水分：≤15%

6.其他特殊要求：颗粒度10-30mm比例不小于50%

焦渣特性：1-2
煤炭产地：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
	汽运


2.报价要求及到货地点
（1）计量单位：吨，计价货币：人民币（元），报价标的为元/吨（含13%税率）一票制，价格为含税一票到厂价。

（2）到货地点、运输及费用承担方式：供方负责煤炭汽运到内蒙古中粮番茄制品有限公司煤场，供煤方负责卸车，卸车费用由供方承担。

3.折扣方式：（1）车车折扣；（2）一千吨核算一次平均指标进行折扣；（3）一个结算期（一个月）核算一次平均指标折扣，货款按折扣后重量计算。（1）-（3）可任选。

（4）发热量指标达到要求时，水分指标只作参考，不作折扣。若灰分超标，每超1%折扣当批重量的1%，并视情况终止供货；

（5）发热量指标达不到要求，水分指标、灰分指标每超1%折扣当批重量的1%，并视情况停止进货；

（6）挥发分、硫分指标需在要求范围内，第一次超标警告，第二次超标停止供货；若因煤源原因无法替代，在不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经使用单位负责人审批后可继续使用。

4.付款方式：货款全部按以100%电汇方式。货到经需方验收合格后开具13%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按挂帐余额的100%支付货款。
5.合同保证金不高于合同额10%。

十八、中粮屯河临河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1.技术参数及质量要求

	专业化公司
	使用单位
	煤种
	技术要求
	运输方式

	中粮糖业
	中粮屯河临河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烟煤
	1.热值：≥5800

2.硫含量：≤0.4%

3.灰分：≤8%

4.挥发分：≥30%

5.全水分：≤15%

6.其他特殊要求：颗粒度10-30mm比例不小于50%

焦渣特性：1-2
煤炭产地：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
	汽运


2.报价要求及到货地点
（1）计量单位：吨，计价货币：人民币（元），报价标的为元/吨（含13%税率）一票制，价格为含税一票到厂价。

（2）到货地点、运输及费用承担方式：供方负责煤炭汽运到中粮屯河临河番茄制品有限公司煤场，供煤方负责卸车，卸车费用由供方承担。

3.折扣方式：（1）车车折扣；（2）一千吨核算一次平均指标进行折扣；（3）一个结算期（一个月）核算一次平均指标折扣，货款按折扣后重量计算。（1）-（3）可任选。

（4）发热量指标达到要求时，水分指标只作参考，不作折扣。若灰分超标，每超1%折扣当批重量的1%，并视情况终止供货；

（5）发热量指标达不到要求，水分指标、灰分指标每超1%折扣当批重量的1%，并视情况停止进货；

（6）挥发分、硫分指标需在要求范围内，第一次超标警告，第二次超标停止供货；；若因煤源原因无法替代，在不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经使用单位负责人审批后可继续使用。

4.付款方式：货款全部以100%电汇方式支付。货到经需方验收合格后开具13%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按挂帐余额的100%支付货款。

5.合同保证金不高于合同额10%。
十九、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硫化床煤
	项目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二级标准扣款
	三级标准
	三级标准综合评审留用接收扣款标准

	收到基低位发热量(Qnet,ar)Cal/g
	≥5400（按实际发热量大卡计价）
	5400＞Qnet，ar≥5200
	5400＞发热量≥5200按实际发热量扣款，不足部分按卡数扣款
	＜5200 
	发热量＜5200，（5400-实际发热量）*1.5*单卡价结算

	挥发份(Var)%
	26%≥Var≥22%
	/
	/
	＜22%或＞26%
	小于22部分或大于26部分，做退货或综合评审留用，按1元/0.1℅扣款。

	灰份(Aar)%
	≤20
	/
	/
	＞20
	根据实际情况做退货或者超出20部分按1：1.8扣重接收

	全水份(Mar)%
	≤10
	14≥Mt＞10并需使用部门综合评审能够使用
	超出10部分按1：1扣重，超出12部分按1：1.5扣重，超出13部分按1：2扣重
	＞14
	按二级最高标准*1.2倍扣款接收

	空干基全硫(St,ad)%
	≤0.5%
	0.5＜St,ad≤0.7
	超出部分按1元/0.01%扣款。
	＞0.7
	

	焦渣特征
	≤3
	4≥焦渣＞3
	超出部分，按10元/吨扣款
	＞4
	

	颗粒度
	0-3mm≤20℅，大于50mm≤5℅
	/
	/
	0-3mm＞20℅，大于50mm＞5℅
	退货或综合评审留用，扣款按10元/吨扣款。


二十、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链条炉煤
	项目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二级标准扣款
	三级标准
	三级标准综合评审留用接收扣款标准

	收到基低位发热量(Qnet,ar)Cal/g
	≥5400（按实际发热量大卡计价）
	5400＞Qnet，ar≥5300
	5400＞Qnet，ar≥5300，按实际发热量扣款，不足部分按卡数扣款。
	＜5300 
	发热量＜5300，做退货或综合评审留用，扣款按（5400-实际发热量）*1.5*单卡价结算

	挥发份(Var)%
	≥27
	27＞Aar≥25
	不足部分，按1元/0.1℅扣款
	＜25
	按二级最高标准*1.2倍扣款接收

	灰份(Aar)%
	≤18
	/
	/
	＞18
	根据实际情况做退货或综合评审留用,超出18部分按1:1.8扣重。

	全水份(Mar)%
	≤10
	14≥Mt＞10
	14≥Mt＞10并需使用部门综合评审能够使用，超出10部分按1:1扣重，超出12部分按1:1.5扣重，超出13部分按1：2扣重。
	＞14
	按二级最高标准*1.2倍扣款接收

	空干基全硫(St,ad)%
	≤0.5
	0.7≥St，ad＞0.5
	超出部分，按1元/0.01℅扣款
	＞0.7
	

	焦渣特征
	≤2
	3≥焦渣＞2
	超出部分，按10元/吨扣款
	＞3
	

	颗粒度
	0-6mm≤20℅，6-25mm≥70℅,大于25mm≤10℅
	0-6mm≤22℅，6-25mm≥65℅,大于25mm≤13℅
	超出部分，按10元/吨扣款
	0-6mm≤25℅，6-25mm≥60℅
	


二十一、中粮黄海粮油工业（山东）有限公司烟煤
1.质量要求：
（1）大卡值收货标准：收到基低位发热量(Qnet,ar)Cal/g≥5400大卡

结算方式：发热量不超出5400大卡-5600大卡范围，按实际发热量结算；发热量高于5600大卡时，按5600大卡结算。5300≤收到基低位发热量（Qnet、ar）Cal/g＜5400，吨结算单价按照如下公式执行：[5400-（5400-到货发热量）*1.5]*单卡价格。
（2）全水份含量收货标准：全水份含量≤11%             

折扣方式：11%<全水份≤12%部分按1:1直接扣重；12%<全水份≤13.5%部分按1:2直接扣重。 

（3）收到基挥发份收货标准：挥发份≥26% 

折扣方式：不足部分按1:1直接扣重。
（4）灰份收货标准：灰份≤18%

折扣方式：超出部分按1:1直接扣重。
（5）空干基含硫收货标准：空干基含硫≤0.6%

折扣方式：空干基全硫每超标（0.01%）扣1元/吨。 

（6）颗粒度收货标准：颗粒度 0-3mm≤27%，＞40mm≤3%。
折扣方式：每超出1%按10元/吨扣款，不足1%部分按照1%计算。
（7）焦渣特性收货标准：≤3。
折扣方式：超出部分按10元/吨扣款其他指标不符合合同部分按照买方的内控标准执行（地磅直接扣重）。   
2.拒收情形：到基低位发热量（Qnet、ar）Cal/g＜5300大卡拒收；全水份＞13.5%拒收，灰分＞20%拒收；挥发份＜24%拒收；空干基全硫（St,ad）＞0.8%拒收；颗粒度 0- 3mm＞32%，＞40mm颗粒度＞4%拒收，焦渣特性＞4拒收，灰熔点＜1300℃拒收。
因卖方送货质量达到拒收标准或者因卖方其他原因造成退货的，买方按照5元/吨收取退货装卸费。
3.交货方式：按照买方要求到货，因场地限制只能接受翻斗后卸车汽运散装。卖方需对买方厂区卫生负责，如出现煤炭散落，由卖方负责打扫清理，卖方送货至买方工厂（不支持大型长途货车卸车），买方工作日收货时间为08：30－16：00，节假日不收货。卖方分批次送货每次不低于1000吨至买方公司内，由买方库管人员负责签收。           
4.计量方式：以买方实际过磅数量为准，实际到货数量误差控制在合同总量的±5%内。
5.检验接收：（1）按照买方验收标准验收， 【卖方如有异议，在货到检验后48小时内提出。复检时，发热量复检结果与买方检验结果差距不超过100大卡，以买方原检验结果为准；差距超过100大卡，以第三方（第三方为送检前供需双方协商一致认可、可信度高的检验机构）复检结果为准】
6.扣款标准：
（1）11%<全水份≤12%部分按1:1直接扣重；12%<全水份≤13.5%部分按1:2直接扣重；全水份＞13.5%退货处理。
（2）空干基全硫（St,ad）：每超出0.1%按10元/吨扣款，不足0.1%部分按照0.1%计算；
（3）收到基挥发份（Var）：不足部分按1:1直接扣重；
（4）灰份(Aar) ：超出部分按1:1直接扣重；
（5）焦渣特性：超出部分按10元/吨扣款；；
（6）颗粒度：每超出1%按10元/吨扣款，不足1%部分按照1%计算。
7.合同执行：
新供应商成交后可到买方场地实际考察卸货流程，并在两个工作日内提供样品检测，合格后方可供货，供方所供产品严禁掺杂不能粉碎的非煤炭物质，一旦发现即刻退货。因掺杂给需方造成的损失，将加倍赔偿。
8.结算方式：

按实际到货后买方检测的发热量计价结算，执行 xxxx 元/大卡.吨；结算单价取整数计算。每批货物送到买方工厂经买方验收合格并试烧无异常，且买方收到卖方该批次货物相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15】日内结清该批次货物货款。
二十二、中粮祥瑞粮油工业（荆门）有限公司烟煤
(1）大卡值
收货标准：低位发热量大卡值≥5500kcal。
结算方式：煤炭的发热量不超出5500大卡—6000大卡范围时，结算单价为大卡单价*到货发热量；煤炭发热量高于6000大卡时，按6000大卡结算；低于5500大卡拒收。煤汽转化率不超出7.1-7.4范围，结算单价为：单价/标准转化率*实际转化率，转化率高于7.4时，按照7.4结算，转化率低于7.1，试烧数量结算单价按照与7.1的差额两倍计算，同时暂停该供应商送货。总体结算单价先计算大卡，再计算煤汽转化率。
（2）全水份含量
收货标准：全水份含量≤11%             

折扣方式：允许1%的误差，超出部分按等比例扣重执行；水分超标不计入煤炭是否合格的评定标准。
（3）挥发份
收货标准：挥发份≥30% 

折扣方式：允许2%的误差 ，超出部分按等比例扣重执行，＜26%拒收。
（4）灰份
收货标准：灰份≤15%

折扣方式：允许2%的误差，超出部分按等比例扣重执行，＞20%拒收。
（5）空干基含硫
收货标准：空干基含硫≤0.6%

折扣方式：允许0.1%的误差， 0.7%＜空干基含硫≤1.0%,按10元/吨扣价, ＞1.0%拒收。 

（6）颗粒度
收货标准：0-30mm，其中6-30mm ≥80%，0-6mm碎屑不超过20%。
（7）焦渣特性
收货标准：焦渣特性1#-2#。
（8）拒收标准：
发热量＜5500大卡；灰分＞20%；挥发份＜26%；空干基含硫＞1.0%；粒度0-6mm以上＞20%；焦渣特性＞2；煤汽转化率＜7.1。
 （9）所有供应商煤炭需进行试烧，试烧数量为100吨，试烧合格方能继续执行合同。
二十三、中粮粮油工业（黄冈）有限公司烟煤
（1）大卡值
收货标准：低位发热量大卡值≥5500kcal

结算方式：煤炭的发热量不超出5500大卡—6000大卡范围时，结算单价为大卡单价*到货发热量；煤炭发热量高于6000大卡时，按6000大卡结算；低于5500大卡拒收。
（2）全水份含量
收货标准：全水份含量≤11%             

折扣方式：允许1%的误差，超出部分按等比例扣重执行；水分超标不计入煤炭是否合格的评定标准。
（3）挥发份
收货标准：挥发份≥30% 

折扣方式：允许2%的误差 ，超出部分按等比例扣重执行，＜26%拒收。
（4）灰份
收货标准：灰份≤15%

折扣方式：允许2%的误差，超出部分按等比例扣重执行，＞20%拒收。
（5）空干基含硫
收货标准：空干基含硫≤0.6%

折扣方式：允许0.1%的误差， 0.7%＜空干基含硫≤1.0%,每增加0.1%按10元/吨扣价, ＞1.0%拒收。 

（6）颗粒度
收货标准：0-30mm，其中6-30mm ≥80%，0-6mm碎屑不超过20%。
（7）焦渣特性
收货标准：焦渣特性1#-2#。
（8）拒收标准：
发热量＜5500大卡；灰分＞20%；挥发份＜26%；空干基含硫＞1.0%；粒度0-6mm以上＞20%；焦渣特性＞2。
二十四、中粮油脂（广元）有限公司烟煤
（1）适用范围
该产品主要用于锅炉动力供应。
（2）技术要求
①外    观：外观呈灰黑色至黑色、粒度适中，无搀杂/搀假现象。
②技术指标：
1）发热量≥6000大卡；全水分≤11%；分析基灰份≤13%；分析基挥发份≥28%；含硫量≤0.75%；焦渣特征：3-4；颗粒度:3-50mm比例≥70%；
2）其他指标符合GB/T 31356-2014动力煤国家标准：含磷量≤0.1%；氯含量≤0.15%；砷含量≤40ug/g；汞含量≤0.6ug/g。
【进货验收以购货方公司标准（可检验项目）为准，其他指标应符合最新版国家标准相关规定。】
（3）验收规则
①产品生产厂必须进行出厂前质量控制，保证出厂产品符合本规定要求。
②取样办法：
1）将煤堆分为顶、腰和底部（距地0.5m以上）三部分均匀布点取样，采样时应先除去0.2m的表面层。
2）每个车抽取一个综合混样，样品重量不低于2.5kg。
3）样品袋必须做好明确标识（粘贴标签，注明生产厂名称、产品名称、种类及取样日期等）且一分为二，一袋送化验室分析，一袋密封保存以备复检。
③购货方按照标准检验规则和试验方法实施进货检验。
④检验结果有一项不符合技术要求，则该批产品判为不合格，即按第五项处理。
（4）质量责任
供方须对其运输工具或人员造成的产品缺陷负责。
（5）结算方式和不合格品（项）处理规定：
①水分超标部分按1：1扣重扣款，外水＞13%作退货处理。
②灰份超标部分按1：1扣重扣款，灰分＞15%作退货处理。
③挥发份超标部分按1：1扣重扣款，挥发分＜26%作退货处理。
④含硫量如不达标按1元/0.01%/吨扣款，含硫量＞1%作退货处理。
⑤焦渣特征：不达标则退货。
⑥发热量结价方式：
6000kal/g≥应用基发热量≥5800kal/g范围内，结算单价为中标单价*到货综合样加权平均发热量；应用基发热量＞6000kal/g范围内，结算单价按照6000大卡结算；应用基发热量＜5800kal/g的，退货拒收。
结算和到货综合样加权平均发热量计算方法：500吨结算一次（剩余数量不到500吨的按实际到货数量结算），到货数量满500吨时，计算加权平均发热量并进行结算（数量正负误差≤10%）；计算公式：
（每日混煤样检验发热量*到货数量A吨+每日混煤样检验发热量*到货数量B吨+......）(到货数量A+B+..)吨
⑦颗粒度按超标比例扣款：小于3mm或大于50mm颗粒比例不超过30%（不含70mm以上颗粒），不扣款；小于3mm或大于50mm颗粒比例超过30%（不含70mm以上颗粒），超标部分按10元/2%/吨扣款；小于3mm或大于50mm颗粒比例超过40%（不含70mm以上颗粒），退货；大于70mm颗粒比例超过5%，退货。             

（6）其他
其他指标符合《GB/T31356-2014商品煤质量评价与控制技术指南》中动力煤相关标准要求：含磷量≤0.1%；氯含量≤0.15%；砷含量≤40ug/g；汞含量≤0.6ug/g。
（7）煤炭试烧
①试烧方法：煤炭到货后，根据到货车辆随意挑选一车进行试烧。
②煤炭试烧标准：
锅炉正常运行，开两台浆液循环泵时，二氧化硫在线监测数据不超过100。
布袋除尘器正常运转时，粉尘在线监测数据不超过80。
二十五、中粮家佳康（赤峰）有限公司
（1）技术参数及质量要求
	指标
	质量要求
	折扣标准
	拒收标准

	指标1
	基低位发热量
	≥3200卡
	　
	低于3200卡

	指标2
	硫含量
	≤1%
	＞1%每吨扣5元
	　

	指标3
	灰分
	≤20%
	＞20%每吨扣5元
	　

	指标4
	挥发分
	≥15%
	12%-15%下降1%每吨单价下降5%
	低于12%

	指标5
	全水
	≤25%
	超1%扣总重1%
	　


二十六、中粮家佳康（吉林）有限公司
（1）技术参数及质量要求
	指标
	质量要求
	折扣标准
	拒收标准

	指标1
	基低位发热量
	≥6000卡
	5500卡/克-6000卡/克之间每低于6000卡/克100卡/克扣5%
	＜5500卡

	指标2
	硫含量
	≤0.5%
	全硫＞0.5%，每吨扣款5元结算
	　

	指标3
	灰分
	≤10%
	灰份＞10%，每吨扣款5元结算
	　

	指标4
	挥发分
	≥30％
	25％-30％之间的每下降1％吨单价下降5％
	低于25%

	指标5
	全水
	≤10%
	每超过1％结算扣重量1％
	　

	指标6
	颗粒度
	60-100mm
	无
	低于95%


二十七、中粮家佳康（张北）有限公司块煤

（1）质量指标及折扣标准

块煤标准：

	到货地
	品种

规格
	产品数量
	质量要求

	需方指定地点
	小块煤（一三籽）
	具体数量以实际使用需求为准。
	1、收到基低位发热量≥5000卡/克；

2、收到基全水分≤20%；

3、挥发分≥20％；

4、灰分≤10% ；

5、全硫≤1%；

6、粒度： 10-30mm 以上块煤95%以上；

7、长期堆放不发生自燃及质量变化。


块煤验收考核表：

	煤炭种类
	内容和目标
	考核标准

	块煤
	收到基全水分≤20%
	每超过1％结算扣重量1％

	
	挥发分≥20％
	低于15％自行退货，20％-15％之间的每下降1％吨单价下降5％

	
	灰分≤10%
	灰份＞10%，每吨扣款5元结算

	
	全硫≤1%
	全硫＞1%，每吨扣款5元结算

	
	收到基低位发热量≥5000卡/克
	热值低于5000卡/克的作不合格处理，买方有权要求退货或协商解决，并按合同约定扣罚履约保证金。


结算：
1.结算：按月结算，买方收到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煤款。
结算公式为：以公式（煤款=单价×吨数）结算，该价格包含税费、运输费、检斤费、煤炭检测费、快递费、人员车辆消毒费等卖方送煤到猪场卸煤落地的所有费用，买方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2.卖方需向买方提供批次费用的全额增值税普通发票，待发票在买方财务入账后，买方向卖方指定的账户付款，卖方收款信息如有变更，则须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进行变更，并经合同双方盖章（签字）确认。
二十八、中储粮油脂工业盘锦有限公司烟煤

1.煤质要求

	全水分
	低位发热量
	全硫
	灰分
	挥发分

	收到基
	空干基
	空干基
	空干基

	≤15.0%
	4300Kcal/kg
	≤0.80%
	≤35.0%
	≥20.0%


(1）计量单位：吨，计价货币：人民币（元），价格为含税一票到厂价。

(2）运输及费用承担方式：供方负责煤炭汽运到中储粮油脂工业盘锦有限公司煤场，一切费用由供方承担。

2.质量计价标准：

(1） 全水分≤15.0%，外水分≤8.0%，外水分>8.0%，每超过0.1%吨煤价格扣款2.5元/吨。

(2） 当日检测全硫分（空干基）≥0.80%时，0.80％＜全硫分（空干基）≤0.90％时，每超过0.01%吨煤价格扣款2.5元/吨。

(3）质量基准值参考低位发热量≥4300千卡/千克，合格判定：≥4100千卡/千克视为合格。4200Kcal/kg≤当日检测收到基低位发热量＜4300Kcal/kg时，当日当批按照中标价/4300*当日检测收到基低位发热量*惩罚系数99%进行结算。4100Kcal/kg≤当日检测收到基低位发热量＜4200Kcal/kg时，当日当批按照中标价/4300*当日检测收到基低位发热量*惩罚系数97%进行结算。

3.拒收条件

(1）当日外水分>10.0%时，或全水分>16.0%时，退货处理。

(2）当日全硫分（空干基）>0.90%时，退货处理。

(3）当日检测收到基低位发热量＜4100Kcal/kg时，退货处理。

(4）挥发分＜20.0% ，退货处理。

(5）灰分>35%，退货处理。

(6） 最大粒径＜60mm；粒径＜0.2mm煤粉含量<5%，超出粒径范围退货处理；

(7）对掺假使假（明显分层、外观矸石明显较多）、明显滴水或水分严重超标煤，需方有权拒收，已卸车部分予以没收，并且取消供应商提供产品资格。

4.保障供应条款

(1）供方在签订批次供货合同后，要全力保障需方的煤炭供应。因供方单方面毁约或中断供应，供方向需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为批次供货合同中未到货部分金额的30%。如未到货部分金额的30%不足以弥补需方实际损失的，供方应按照需方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同时，取消供方入围供应商资格。

(2）需方库房煤炭安全库存为常备1200吨，供方在低于安全库存后三天之内到货量仍未满足安全库存量1200吨的，则自低于安全库存之日起，每延迟一天向需方支付违约金1万元。由此造成影响需方生产时，需方有权终止批次供货合同并取消供方供应商资格。

5.结算方式：

(1）货到验收后，根据实际月供量和结算单价开具增值税发票，结算时提供正规13%税率增值税专用发票。

(2）需方保证接受并按照合同条款进行结算，供方保证供应，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向供方供货。

6.验收方法：

(1）数量以需方电子衡计量为准，质量以需方检验结果为准。

(2）本着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运煤车辆入厂后，甲方要求供应商对过衡、采样、各环节及时跟踪监督，如有异议即时提出；若未对过衡、采样、各环节及时跟踪监督，事后供应商再提出异议，甲方不予采纳。

(3）入厂煤采制的煤样，制成二份，甲方检验样品一份，保留公样一份，公样保留三天，三天内无异议或者没有提出异议，以甲方化验结果为准。

(4）为保证产品品质，供方需具备质量检测相关仪器设备；交货的所有产品，需要符合双方协商的规格明细，或符合前期提供样品，如无特殊约定的话，需要符合需方购买目的和使用用途的产品。

(5）需方根据合同拒收的煤炭，一切费用由供方承担。

7.其他要求
（1）灰渣石膏的处理
供方需保障需方灰渣料位或石膏仓位不低于3天的缓存量，如灰渣料位或石膏仓位连续2天低于3天的缓存量，则自低于安全库存之日起，每延迟一天向需方支付违约金1000元。由于灰渣胀库影响需方生产时，需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取消供方入围供应商资格。
（2）灰渣处理基本要求
①灰渣处理要及时、高效，防止在处理处置过程中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②应具有环评验收手续的粉煤灰存储场地及综合利用能力。实际贮存及综合利用能力满足招标人需求。
③不得将灰渣违规倾倒、丢弃，产生一切后果由供方承担。
④灰渣处理须满足国家及地方政府相关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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